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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岸区辖区内各中小企业：
根据武汉中小企业协会、武汉企业名优专特创新成果审定委员会《关于开展2020年武汉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（创新成果）评审活动的通知》的文件精神，组织开展2020年武汉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（创新成果）评审活动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报名对象和报名条件
（一）报名对象
1.在江岸区辖区内注册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团队，持续创新能力强，有良好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前景和成长性，有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点的中小型企业。
2.截止2020年12月31日，已过三年有效期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
（二）报名条件
符合下列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参加：             
1.在江岸区辖区内注册，并经营两年以上的中小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。
2.财务管理规范、健全，会计信用和纳税信用良好。
3.主导产品（技术）进入市场运营一年以上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政策导向。
4. 生产经营情况良好，主营业务收入占比不低于70%。
二、报名方式
采取部门(单位)推荐和个人自荐两种报名方式。
（一）部门(单位)推荐
申报企业将报名材料纸质版(一式两份)盖企业公章，送交江岸区科经局企业发展科，电子档提交邮箱896339250@qq.com。
（二）个人自荐
个人自荐直接将报名材料纸质版(一份)盖企业公章，寄送江岸区江汉路116号308室，电子档提交邮箱whzx116@163.com。
电子文档格式及内容应与上报的纸质材料完全一致。
三、申报材料及截止时间
1.武汉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（创新成果）申请表加盖企业公章。（附件1）
2.武汉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（创新成果）申请报告（具体要求参见附件2）
3.申请表里涉及到资质、荣誉等证明材料。（附件3）
4.自评分表（附件4）
资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20年10月15日。
四、奖项设立
1.“专精特新”企业
2.优秀创新成果
五、工作流程
1.资格审查（10月22日）：
对企业提交的报名材料进行审核，符合报名条件且材料完备的，进入评审。
2.专家评审（10月30日）：
组织专家对报名材料进行评审评分，对综合评分较高的企业认定为“专精特新”企业，对产品（技术）创新性强的授予“优秀创新成果”称号。
3.编印《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创新成果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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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服务和管理
1.优先推荐享受国家、省市相关专项资金扶持政策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。
2.优先推荐金融、担保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，在改制上市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3.优先推荐参加市经信局组织的企业家高级培训班。
4.开展跟踪服务，依托武汉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帮助企业解决在产学研合作、知识产权保护、管理诊断、人才培育、市场开拓、品牌建设等方面的个性化诉求。
5.与省市主流媒体合作，对获评企业进行推介和宣传。
6.对获评中小企业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。

联系人：郑诗瑶     联系电话：85320153

附件：关于开展2020年武汉中小企业“专精特新”（创新成果）申报材料

江岸区科经局   
2020年9月27日
